湘乡市交通运输局行政许可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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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的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通知书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








   违反法律、法规，达不到许可条件的，通知申请人，退回材料





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一次性告知书，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申请人补正后予以登记受理





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理，说明理由和依据，出具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受  理


查验申请人材料,对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申请受理通知书


（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决  定


    符合法定条件的，准予许可；不符合法定条件的，不予许可，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，并写明不予许可的具体理由；办结告知。


（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审  查


审查申请人材料


（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申  请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